
TPDC-Letter(2015)_特別會議(選舉副主席) 

大 埔 区 议 会 特 别 会 议 通 知  

 (选 举 大 埔 区 议 会 副 主 席 )   

 

 大 埔 区 议 会 副 主 席 文 春 辉 先 生 将 于 2 0 1 5 年 4 月 1 日 停 任 大 埔 区 议 会 当 然

议 员 ， 大 埔 区 议 会 副 主 席 一 职 将 由 当 日 起 悬 空 。  

 

 根 据 《 区 议 会 条 例 》 (第 5 4 7 章 )第 6 4 ( 2 )条 ， 大 埔 区 议 会 主 席 决 定 在 2 0 1 5

年 4 月 1 3 日 (星 期 一 )召 开 特 别 会 议 ，选 举 大 埔 区 议 会 副 主 席 。会 议 时 间 及 地 点

如 下 ：  

时 间 ：  上 午 9 时 3 0 分  

地 点 ：  大 埔 乡 事 会 街 8 号 大 埔 综 合 大 楼 四 楼 大 埔 区 议 会 会 议 室  

 

 大 埔 区 议 会 副 主 席 的 选 举 将 根 据《 区 议 会 条 例 》 (第 5 4 7 )章 )附 表 5 所 列 的

程 序 进 行 。 该 附 表 现 转 载 于 附 件 一 ， 供 各 位 参 阅 。  

 

 请 注 意 ，每 位 区 议 员 只 可 提 名 或 和 议 一 名 副 主 席 候 选 人 ，亦 不 得 提 名 或 和

议 自 己 为 候 选 人 。 各 位 必 须 使 用 夹 附 的 提 名 表 格 (附 件 二 )提 名 大 埔 区 议 会 副 主

席 候 选 人 。在 大 埔 区 议 会 主 席 宣 布 提 名 结 束 之 前 ，各 位 可 随 时 作 出 提 名 。不 过 ，

可 能 的 话 ， 请 尽 量 在 2 0 1 5 年 4 月 1 3 日 (即 会 议 当 日 )上 午 9 时 前 把 填 妥 的 提 名

表 格 交 回 秘 书 处 ， 以 方 便 秘 书 处 安 排 选 举 工 作 。  

 

 敬 请 准 时 出 席 会 议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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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一  

 

《 区 议 会 条 例 》 (第 5 4 7 章 )附 表 5  

 

 

1 .  主 席 及 副 主 席 的 选 举 ， 须 以 在 该 次 选 举 中 出 席 并 有 权 表 决 的 人 士 以 一

次 或 多 于 一 次 不 记 名 投 票 的 方 式 并 按 照 本 附 表 的 规 定 进 行 。  

2 .  提 名 必 须 以 书 面 作 出 ， 获 提 名 的 议 员 必 须 获 最 少 一 名 其 他 议 员 提 名 ，

而 提 名 表 格 必 须 有 最 少 2 名 其 他 议 员 (不 包 括 提 名 有 关 候 选 人 的 议 员 )

以 附 议 者 身 分 签 署 。  

3 .  在 主 持 会 议 的 人 宣 布 提 名 结 束 之 前 ， 可 随 时 作 出 提 名 。 获 提 名 竞 选 某

职 位 的 人 必 须 表 示 同 意 接 受 提 名 及 同 意 在 一 旦 当 选 时 接 受 该 职 位 。  

4 .  如 主 席 及 副 主 席 的 职 位 皆 悬 空 ， 可 就 该 两 个 职 位 提 名 同 一 人 ， 而 该 人

亦 可 同 意 接 受 提 名 竞 选 该 两 个 职 位 。 如 同 一 人 获 如 此 提 名 ， 则 须 先 行

选 举 主 席 ， 然 后 才 选 举 副 主 席 。 如 获 提 名 竞 选 该 两 个 职 位 的 人 当 选 主

席 ，则 在 选 举 主 席 的 结 果 公 布 时 ，该 人 即 视 为 已 退 出 竞 选 副 主 席 职 位 。  

5 .  在 不 抵 触 第 6 条 的 规 定 下 ， 如 只 有 1 名 候 选 人 获 提 名 竞 选 主 席 ， 则 该

名 候 选 人 须 视 为 已 当 选 主 席 。 如 只 有 1 名 候 选 人 获 提 名 竞 选 副 主 席 ，

则 该 名 候 选 人 须 视 为 已 当 选 副 主 席 。  

6 .  如 同 一 人 获 提 名 竞 选 主 席 及 副 主 席 ， 但 无 其 他 人 获 提 名 竞 选 主 席 或 副

主 席 ， 则 该 人 即 视 为 已 当 选 主 席 。  

7 .  获 得 绝 对 多 数 票 的 候 选 人 即 告 当 选 。  

8 .  如 有 多 于 一 名 候 选 人 竞 选 主 席 (无 论 是 最 初 已 有 此 情 况 或 是 经 淘 汰 投

票 后 才 有 此 情 况 )， 而 各 人 均 获 得 相 同 票 数 ， 则 须 进 行 另 一 轮 的 投 票 。 

9 .  如 有 多 于 一 名 候 选 人 竞 选 副 主 席 (无 论 是 最 初 已 有 此 情 况 或 是 经 淘 汰

投 票 后 才 有 此 情 况 )，而 各 人 均 获 得 相 同 票 数 ，则 须 进 行 另 一 轮 的 投 票 。 

1 0 .  如 根 据 第 8 或 9 条 就 选 举 主 席 或 选 举 副 主 席 一 事 进 行 另 一 轮 投 票 时 ，

竞 选 主 席 或 副 主 席 (视 属 何 情 况 而 定 )的 候 选 人 仍 然 获 得 相 同 票 数 ，则 该

等 候 选 人 须 抽 签 决 定 谁 人 当 选 主 席 或 副 主 席 (视 属 何 情 况 而 定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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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.  如 有 多 于 一 名 候 选 人 竞 选 主 席 ， 但 无 一 获 得 绝 对 多 数 票 ， 则 ─  

( a )  得 票 最 少 的 候 选 人 须 退 出 ， 之 后 须 为 其 余 的 候 选 人 进 行 另 一 轮 的

投 票 ；  

( b )  如 有 多 于 一 名 候 选 人 同 得 最 少 票 数 ， 则 须 另 行 为 该 等 候 选 人 进 行

投 票 ， 而 得 票 最 少 的 候 选 人 须 退 出 ， 之 后 须 为 其 余 的 候 选 人 进 行

另 一 轮 的 投 票 。  

1 2 .  如 有 多 于 一 名 候 选 人 竞 选 副 主 席 ， 但 无 一 获 得 绝 对 多 数 票 ， 则 ─  

( a )  得 票 最 少 的 候 选 人 须 退 出 ， 之 后 须 为 其 余 的 候 选 人 进 行 另 一 轮 的

投 票 ；  

( b )  如 有 多 于 一 名 候 选 人 同 得 最 少 票 数 ， 则 须 另 行 为 该 等 候 选 人 进 行

投 票 ， 而 得 票 最 少 的 候 选 人 须 退 出 ， 之 后 须 为 其 余 的 候 选 人 进 行

另 一 轮 的 投 票 。  

1 3 .  如 根 据 第 11 ( b )或 1 2 ( b )条 另 行 进 行 投 票 时 ， 有 关 的 候 选 人 仍 然 获 得 相

同 票 数 ， 则 该 等 竞 选 有 关 职 位 的 候 选 人 须 抽 签 决 定 谁 人 退 出 ， 之 后 须

为 其 余 的 候 选 人 进 行 另 一 轮 的 投 票 。  

1 4 .  在 本 附 表 中 ，“ 绝 对 多 数 票 ” ( a n  a b s o l u t e  ma j o r i t y  o f  v o t e s )指 候 选 人 在

所 投 的 有 效 票 中 (不 包 括 弃 权 者 )取 得 过 半 票 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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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二  

 

提名书  

 

 

选 举 大 埔 区 议 会 副 主 席  

选 举 日 期    2 0 1 5 年 4 月 1 3 日 (星 期 一 )       

候 选 人 姓 名 (中 、 英 文 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姓 名 (中 、 英 文 )  签 署  

提 名 人    

和 议 人    

和 议 人    

 

 

 

 

 日 期 ﹕            

 

 

 

 本 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中 、 英 文 姓 名 )  

(香 港 身 份 证 号 码 ：                 )接 受 上 述 提 名 及 同 意 在 一 旦 当 选

时 接 受 上 述 职 位 。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

 签 署  

 

 

 日 期 ﹕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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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 的 说 明  

 

1 . 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会 把 这 份 表 格 所 提 供 的 个 人 资 料 ， 用 作 与 区 议 会 有 关

事 务 的 用 途 。  

2 .  你 在 这 份 表 格 上 所 提 供 的 个 人 资 料 ， 可 能 会 为 上 文 第 1 段 所 述 目 的

而 向 有 关 的 政 府 机 构 披 露 。  

3 .  根 据《 个 人 资 料 (私 隐 )条 例 》的 规 定 ，你 有 权 查 阅 及 改 正 个 人 资 料 。

查 阅 数 据 的 权 利 包 括 索 取 你 在 这 份 表 格 上 所 提 供 的 个 人 资 料 的 副 本 。 

4 .  如 对 这 份 表 格 所 收 集 的 个 人 资 料 有 任 何 查 询 ，包 括 查 阅 及 改 正 数 据 ，

请 与 下 述 人 员 联 络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高 级 行 政 主 任 (区 议 会 )   

 (负 责 人 员 职 衔 )   

   

   

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  

   

   

 3 1 8 3  9 4 3 2   

 (电 话 号 码 )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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